
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柳 市 监 处 字 (2021)14号

当事人:柳丿丬l市 阳和新区鹏秋食品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柳丿丬l市 阳和新区鹏秋食品店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450207600016569

经营场所:柳丿l忄 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委 2队 28号

经营者:明 国鹏

身 份 证 号 码 :

联 系 电话 :

联系地址:广 西柳州市鱼峰区羊角山镇社湾村二队 28

号

⒛21年 3月 12日 ,我局执法人员与柳州市烟草专卖局

执法人员到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委 2队 28号柳州市

阳和新区鹏秋食品店进行联合检查时发现,该经营场所摆放

有玉溪、真龙等烟草制品和预包装食品进行销售,当 事人在

现场提供了个体 《营业执照》和 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,但未

能提供 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》,当 事人上述行为涉嫌无证

经营烟草制品,为进一步调查该当事人经营情况,办案人员

通过现场检查、拍照和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等方式进行调查。

调查认定的事实:经查实:当 事人在未取得 《烟草专卖

零售许可证》的情况下,擅 自于 ⒛21年 2月 1日 开始在柳

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委 2队 28号从事烟草制品销售 ,

至⒛21年 3月 12日 被查获之日止,当 事人共购进的烟草制

品进货价为 5娟5元 ,销 售价为 63⒛ 元。已销售烟草制品营

业额 1039元 ,获得利润 103.9元 。



上述事实,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:

证据一:当 事人明国鹏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 1份 ,证明

了当事人的身份。

证据二:当 事人提供的个体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 1份 ,

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。

证据三:现场检查笔录 1份、现场检查相片 2张 ,证明

当事人在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委 2队 28号从事烟草

制品销售的事实。

证据四:当 事人的询问笔录 1份 ,证明当事人在未依法

取得 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》的情况下在柳州市阳和工业新

区社湾村委 2队 28号从事烟草制品销售的违法事实。

证据五:当 事人提供的手写进货和销售清单,证明当事

人从事烟草制品进货和销售的证据。

证据六:集体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1份 ,证明当事人在柳

州市阳和工业新区社湾村委 2队 28号从事烟草制品销售的

事实。

以上证据和笔录均由当事人签名认可。我局认为上述证

据已形成证据链,足以证明当事人违法事实。

案件性质:当 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,属无证经营烟草制品

的行为。其所获得的利润 103.9元为违法所得。

本局于⒛21年 3月 29日 ,给 当事人下达了《行政处罚

告知书》【柳市监告字 (⒛21)14号 】,当 事人在法定期限内

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,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处理意见及依据: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

施条例》第五十七条
“
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

零售业务的,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,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



向栌川铁 运 法院提起 斥讼。

建,本局将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暮 、 中网璐、专业

等公示上述行跛处罚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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